
 

 

委託辦理薪資轉帳約定書 

110 年 9 月版 SKB-A2001001 

立約定書人                       （以下簡稱委託人）茲委託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以下簡稱貴行）代理
委託人辦理員工薪資直接撥款入帳作業。委託人除願依照 貴行「薪資轉帳活期儲蓄存款」作業要點及相關
規定辦理外，並願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 委託人將每月份應發給員工之薪資款項，委託 貴行自指定之本人存款帳戶（以下簡稱轉出帳戶）以批
次轉帳方式直接撥入委託人員工在 貴行開設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內（以下簡稱薪資轉帳活期儲蓄存款
帳戶）。如委託人員工在轉帳撥款日前無是項帳戶者， 貴行不負轉帳撥款責任，概由委託人自行處理。
倘委託人員工擬採整批開戶時，委託人同意提供其相關員工之資料予 貴行辦理開戶相關作業，委託人
並確認已取得相關員工之同意，為辦理開戶相關作業之目的，得將其員工之個人資料提供予 貴行為蒐
集、處理、利用，且貴行保有開戶核准與否之權利。  

二、 委託人同意 貴行前述薪資轉帳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按下列約定利率計息： 

薪資轉帳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係按 貴行牌告之「薪資轉帳活期儲蓄存款」利率加碼_____%機動計息，
委託人員工如有離職時，委託人應隨即以書面方式，將離職人員名單、離職日期及其帳號等通知 貴行，
憑以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計息。遇有委託人怠於通知，或連續二個月無撥薪紀錄之該員工
存款帳戶，委託人同意 貴行逕行將該存款帳戶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計息。 

薪資轉帳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係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計息。 

三、 委託人同意 貴行前述薪資轉帳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按下列約定免收跨行交易手續費優惠次數如下： 

每月自動化跨行提款       次及跨行轉帳      次；但委託人員工離職或連續二個月無撥薪紀錄之該
員工存款帳戶，委託人同意 貴行逕行將該存款帳戶取消本優惠項目。 

四、 委託人願依 貴行指定之媒體資料格式自製轉帳資料媒體（或提供轉出帳戶暨各受款人帳號、戶名、轉
帳金額等明細委託 貴行代製），委託人提供或製作之明細表或轉帳資料媒體內容如有錯誤，致發生轉
入帳戶或金額錯誤、無法入帳或任何糾葛情事時，概由委託人負責處理。 

五、 委託人應於預定轉帳撥款日前     營業日將正確完備之轉帳資料媒體、轉出帳戶暨各受款帳戶明細表
（即薪轉明細表且須加蓋轉帳撥款帳號存戶原留印鑑或本約定書約定之薪轉明細專用印鑑）送交  貴
行憑以辦理員工薪資轉帳撥付事宜，或於轉帳撥付日前指定時間內，將正確完備之薪資轉帳資料，於
全球金融網傳送至 貴行憑以辦理薪資轉帳事宜，由 貴行逕自轉出帳戶轉帳撥付，且 貴行就轉出帳戶
無須補徵取款憑條；另委託人應於預定轉帳撥款日之前一日，將應發給員工之薪資款項存入或匯入轉
出帳戶，若於預定轉帳撥款日之前一日未將應發給員工之薪資款項存入或匯入轉出帳戶，造成員工薪
資轉帳撥付不成功， 貴行不負任何責任。 

六、 若因 貴行電腦系統故障、其他不可抗力事故或轉出帳戶餘額不足或其他原因致員工薪資轉帳撥付不成
功，因而致薪資轉帳撥付作業無法如期辦理時， 貴行得暫停該項作業，惟 貴行應通知委託人，改由
委託人自行處理，如因而致生任何糾葛情事，概由委託人負責處理。 

七、 貴行因故終止本項服務時，須於一個月前通知委託人，但委託人同意，若連續二個月以上（含）未使
用本項服務者，貴行得不經通知逕行終止並取消本項服務之專屬優惠。 

八、 委託人於簽署本約定書並於 貴行完成登錄始生效力。 

九、 本約定書內容或相關服務項目有增刪修補時， 貴行得以顯著方式或於網站上公告其內容以代通知;倘
委託人不同意修訂內容，得隨時終止本服務。 

十、 申訴管道  網址 http：//www.skbank.com.tw 

客服中心專線：0800-081-108（02）2171-1055   

十一、 本約定書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照 貴行有關規定、相關法令及一般金融同業慣例辦理。 

   此致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台照 

委託人確認已由貴行依委託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說明約定書暨約定事項重要內容及揭露相關風險。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委託單位代號：                            覆核：        經辦（驗印）： 

立 約 定 書 人 
       （請蓋存戶轉帳撥款帳號原留印鑑） 

統 一 編 號  

薪轉明 細專 用印鑑  
          (如同於立約定書人者免填) 

轉 帳 撥 款 帳 號     －   －       －  


